区委办部门决算基本情况
1、 部门职责
1、承担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文件、讲话稿的起草或修改工作；按照区委、区政府主要领导的安排，提出制定区委决策、决定、工作部署和工作意见的预案。

2、围绕上级党委、区委总体工作部署开展综合调研，收集处理信息，反映动态。

3、负责区委日常文书处理；负责区委各种会议和区委日常工作活动的组织安排。

4、负责全区党政系统密码通信和密码管理，负责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党政领导机关及要害部门的核心机密的传递工作；承担区密码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

5、负责全区通信和计算机网络保密技术的监督、检查和管理工作；承担区委保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

6、负责区委领导同志生活服务和阅文、参加相关活动的事务服务工作。

7、负责对区委重大决策、重大工作部署的实施进行检查、督导；负责对区直各部门、各乡镇干部总体工作状况、精神状态、政治纪律、工作作风等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；负责对中央、省、市委踏板区委及中办、省委办、市委办、区委办重要文件落实情况进行督查；对中央、省、市、区领导批办事项，区级以上新闻单位披露我区事项及区人大、政府、政协向区委建议事项进行督办和查办。

8、负责党和政府机要文件的收发、传阅、归档和保密文件管理工作。

9、负责上级领导、兄弟市区党委领导同志以及办公室系统的接待服务和协调工作；负责区委领导交办的其它接待任务。

10、负责区委、区政府信访局的管理工作。

11、负责挂靠在区委办公室的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区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）的有关工作事宜。

12、负责全机关干部人事管理。
二、部门机构和人员情况
我部门独立核算机构1个，年末实有人数49人，其中在职人员35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13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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